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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壹、前言



行政院衛生署

一、修法歷程

99年4月8日，行政院將二代健保(家戶總所
得)修法草案，送請大院審查。

99年5月20日，衛環委員會完成二輪逐條審
查，保留26條， 並且作成決議，院會討論
之前，需經黨團協商。

黨團協商期間，提出修正動議，建議維持
現行計費模式，同時計收補充保險費，藉
以擴大費基，並增加公平性。

100年1月4日，經大院三讀通過，100年1
月26日總統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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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二、現制與二代健保比較1/4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保險組織 整併監理會及費協會為健保會
監理會：側重收入面監理
費協會：側重支出面協定與分配

擴大參與

1.健保會必要時，得辦理公民參與活
動。

2.付費者代表得參與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之擬訂、總額制度之推動。

付費者代表參與監理會及費協會

投保資格
設有戶籍滿6個月；
或領有居留證件且在臺居留滿6個月

設有戶籍滿4個月；
或領有居留證件且在臺居留滿4
個月

財務平衡
機制

1.由各界組成之健保會，負責審議年
度平衡保險費率。

2.健保會之審議，有增減收支時，必
須併案審議財務平衡方案。

保險費率精算結果有：未來5年
之平均值與當年費率相差幅度超
過5%；或安全準備低於1個月保
險給付總額之情形時，應調整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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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二、現制與二代健保比較2/4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保險費費基
擴大費基：
高額獎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
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

1.經常性薪資為主
2.雇主：營利所得
3.專技人員：執行業務所得

保險對象
保險費

1.一般保險費：同現制，由被保險人
繳納。

2.補充保險費：費率2%，依個人所
得分別扣繳。

1.第1-3類：投保金額×費率×負
擔比率

2.第4-6類：平均保險費
3.眷屬按被保險人保險費金額
計算，最多以三口計（含本
人最多以四口計）

雇主負擔
除現制外，計收補充保險費：
(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其受僱者
之投保金額總額)×(2%)

其受僱者保險費之六成並加計
平均眷口數

政府負擔
除現制外，負擔總經費不得低於整體
保險經費之36％

依各類保險對象負擔比率負擔
其部分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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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二、現制與二代健保比較3/4

7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支付原則

1.採行多元支付制度。
2.以同病、同品質同酬為原則。
3.得以論人計酬之支付方式，實
施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同病同酬為原則

醫療科技評估
醫療服務及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訂定前，保險人得先辦理醫
療科技評估

未於健保法中明定。

資訊公開
明定健保重要會議資訊與代表利
益揭露、醫療品質資訊、院所財
務公開及重大違規事項

未於健保法中明定。

就醫負擔

1.門診及住院部分負擔同現制，
居家照護部分負擔調降為5%。

2.於醫療資源缺乏地區門急診及
居家照護，可減免部分負擔。

3.同功能類別特材得差額負擔。

1.門診、住院及居家照護部分
負擔分別訂定比率，其中居
家照護部分負擔為10%。

2.重大傷病、分娩及山地離島
地區就醫可免部分負擔。

3.公告數項特材部分給付。



行政院衛生署

二、現制與二代健保比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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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弱勢群體
就醫保障

對於遭受家庭暴力受保護者、不
是具有經濟能力而拒不繳費者，
均不暫行停止給付（控卡）。

對經濟困難者，於未繳清保險
費或滯納金前，不予暫行停止
給付（控卡）。

節制資源使用

1. 加重詐領保險給付及醫療費用
者之罰鍰，對於違規重大之特
約院所，依情節輕重，於一定
期間不予特約或永不特約。

2. 對多次重複就醫之保險對象，
進行就醫輔導。

3. 逐年依市場交易情形合理調整
藥品價格。

4. 訂定每年藥品費用目標。
5. 保險人應每年提出抑制不當耗

用醫療資源之改善方案。

除對詐領保險給付及醫療費用
者定有罰鍰外，其餘未於健保
法中明定。



行政院衛生署

三、籌備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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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相關
法規修訂

全面溝通與宣導

101年6月底 102年1月1日

正式施行



行政院衛生署

貳、法規研修進度



行政院衛生署

一、整體研修情形

已依目標完成研議，並預告28項法規。

行政院依法發布二代健保施行日期後，辦
理各項法規命令之發布事宜。

11

16
11

17
14

3 3

新增法規 修正法規 廢止法規

總數

預告數



行政院衛生署

二、尚待預告之法規命令1/2

漁業署預計於年底辦理預告及發布事宜

– 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
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 (§10Ⅱ)

將依法送二代健保實施後成立之健保會討論

–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法
(§73Ⅱ)

–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
(§7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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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二、尚待預告之法規命令2/2

年底前現制仍有修正可能或須配合修正

–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41Ⅰ)

–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41Ⅱ)

– 全民健康保險藥價調整辦法 (§46Ⅱ)
 實施時程另定

– 全民健康保險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實施辦法

(§44Ⅲ)
– 新增之自付差額之特殊材料品項 (§45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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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三、近期即將發布之新增法規1/2（共11法案）

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 (§5Ⅴ)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

(§16Ⅱ)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31Ⅲ)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就醫管理辦

法 (§40Ⅱ)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

辦法 (§41Ⅳ)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

(§41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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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三、近期即將發布之新增法規2/2

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 (§43Ⅳ)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應具備之條件

(§43Ⅳ)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審查業務委託辦法

(§63Ⅳ)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含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一項之一
定金額及特殊情事） (§75Ⅱ)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調閱與查詢及訪查辦法
(§80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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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四、近期即將修正發布之法規1/3 （共14法案）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 (§6Ⅲ)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

資格審查辦法 (§10Ⅱ)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36Ⅱ)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40Ⅱ)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48Ⅱ)
全民健康保險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

(§56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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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四、近期即將修正發布之法規2/3

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得分地區訂定分配比率其
地區之範圍 (§61Ⅵ)

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
(§63Ⅲ)

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含保險病房
設置基準及應占總病床比率） (§66Ⅰ)

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受託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
給付費用償付辦法 (§9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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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四、近期即將修正發布之法規3/3

 全民健康保險執行重大交通事故公害及食品中毒事件代位
求償辦法

(§95Ⅱ)
 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辦法 (§99Ⅲ)
 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法

(§100)
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含遭受家庭暴力等難以隨同

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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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五、預計年底發布廢止之法規

全民健康保險預防保健實施辦法

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公益彩券盈餘提撥一定比例作為全民健康保險安全準備
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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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叁、新制規劃情形



行政院衛生署

一、補充保險費新制1/5

立法選擇

21

計費基礎

扣費方式

扣費上下限

主要財源

論戶、總所得 六項收入、所得

就源扣繳＋結算 就源扣繳

全年結算 單筆計算

新制取代現制 現制為主新制為輔

已逾９成

即時性強

免除結算

穩定性高

家戶總所得 補充保險費



行政院衛生署

一、補充保險費新制2/5

法規研議過程

–舉辦9場座談會及對外召開5次法規草案討論會
議

–各場次採分眾、分議題

–參與對象包括:

•熟悉健保業務及財稅制度之專家學者

•扣費義務人

•相關政府機關

•保險對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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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一、補充保險費新制3/5

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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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便民

計費基礎

立法意旨：就源
扣繳

法已明定：依
「金額」計算

扣繳基礎：現金、
票據、可兌換等
值現金之禮券等

扣費門檻

單次給付：以2千元為原則，
考量酌予提高

弱勢除外：未滿18歲、中
低收入戶、經濟困難者

行政作業

簡化利息所得扣
繳程序

減輕銀行業行政
成本及負擔



行政院衛生署

一、補充保險費新制4/5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之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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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奬金

股利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

利息所得

兼職所得

租金收入

註：1. 補充保險費有免扣取之範圍規定
2. 補充保險費費率第一年2%

補充保險費費基×補充保險費之費率(2%)

被保險人及眷屬各自依其其他所得計算補充保險費

補充保費

費 基

扣取對象：第1類～第4類及第6類保險對象(§31)
（第5類保險對象為低收入戶成員，免扣取補充保險費）



行政院衛生署

一、補充保險費新制5/5

收扣繳作業
– 完成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實務手

冊初稿。

– 完成補充保險費收繳流程及繳款書、申報書等書
表。

– 進行金融機構代收（扣）補充保險費作業測試

– 完成網路免扣取對象查詢、繳款書列印及申報扣
費明細等功能之規劃。

– 完成單機版電子申報系統之規劃，供日後企業使
用，以簡化企業辦理扣繳申報及繳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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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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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健康保險會之組成

已完成健保會組成及議
事辦法之研擬

以維持現行委員推薦產
生方式為原則，並新增
公開徵求被保險人代表
之名額

由本署指定專家學者或
公正人士為主任委員

合計35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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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三、矯正機關收容人納保1/2

27

執行面之洽商

不能適當處置或有急
迫情形：戒護移送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就醫

以優先在矯正機關內
就醫為原則

研擬「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
者醫療服務計畫」，並與相關機關、團體會商。
- 規劃洽由醫療團隊承作，於矯正機關內提供門
診醫療服務，以提升收容人就醫之可近性。

保險對象不得自行指定戒護移送之時間及處所 。
依序優先入住戒護病房，無戒護病房時，則以入住
保險病房作為原則。
收治之醫院不得向保險對象收取病房費之差額。

已經與法務部完成會商，確定收容人納保及醫療服
務提供事宜。
醫療服務計畫已於101年9月3日公告，公開徵求承
作醫療團隊。



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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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矯正機關收容人納保2/2

保險費補助
– 現行制度下，收容人於矯正機關內之食、衣、

住及醫療等基本需求，均由政府編列預算提供
，而非由其自費；世界各先進國家皆同。

– 基於收容人不得外出工作謀生，未具負擔保險
費之經濟能力，且亦未能有自行選擇就醫之自
由，乃立法規範由政府全額補助。

– 現行醫療由政府負責之形式移轉為保費負擔，
與現況大致相符且應屬合理。



行政院衛生署

四、出國停保制度

是否應廢除停保，各界之評價，呈現二極。

本署基於主管機關之立場，已提出廢止停保
制度之建議。

行政院已召開二次跨部會會議研商，提出維
持出國停保，同時新增復保者至少須復保3
個月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之方案。

前開二種方案，將由行政院作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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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五、二代健保實施首年之費率1/2

一般費率
– 二代健保之法定程序：須經健保會審議後，由衛生署

轉報行政院核定。

– 因新法尚未生效，首年費率將循現制由本署擬訂費率
方案，報請行政院核定。

– 參照二代健保立法精神，舉行監理、費協兩會委員聯
席會議，討論首年費率。

– 將綜合監理會及費協會部分委員所建議之維持現行
5.17%費率，以及本署楊前署長於修法通過當時所提
出之4.91%費率等各方意見，研提數種可能方案。

補充保險費：第一年費率，法定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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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31

五、二代健保實施首年之費率2/2

健保費率如何調整，是一種選擇性議題

– 費率調整幅度與財務之平衡期間密不可分。

– 未來仍應落實收支連動的概念，依年度醫療支
出與保費收入情形，適時評估合理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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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六、醫事服務機構財務公開

業邀請各相關單位開會研商提報之門檻，
並將逐年調整提報門檻，擴大應公開之院
所範圍。

提報時間及內容：次年十月底前，向保險
人提報下列財務報表：

(1)資產負債表 (2)收支餘絀表

(3)淨值變動表 (4)現金流量表

(5)醫務收入明細表 (6)醫務成本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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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醫缺地區之部分負擔減免

健保法第43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於醫
療資源缺乏地區，得予減免。

已預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應具備
之條件註：
– 每位登記執業醫師所服務之戶籍人數，超過4,300

人之鄉、鎮、市、區。
– 其他特殊情況，經保險人認定，陳報主管機關專

案核定之鄉、鎮、市、區。

健保法施行細則規定符合條件之地區，得減免
20%之應自行負擔費用。

33

註：不包括已實施IDS計畫區域及99年縣市改制直轄市前之原北、高、竹、中、嘉、南等市之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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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藥品費用支出目標制

宏觀調控處理藥價及藥費

規劃藥品費用支出目標制
– 以事先協定的成長率控管藥費成長

– 超過目標值，依超出之費用調整藥價

藥價調整之方式再另行協商

健保局已經研擬方案，並由本署交議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協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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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新制之規劃

強化醫療科技評估的作業功能及能量，配合二代
健保實施，擴大辦理藥品、特材及醫療處置等項
目之醫療科技評估。

其他新制，如：醫療品質資訊公開、建立轉診制
度、簽訂藥品交易書面契約等項，均依健保法之
授權，分別訂定法規命令，或併於健保法施行細
則訂定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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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支付制度改革



行政院衛生署

一、年度總額成長率及政策方向

行政院核定102年度總額範圍為2.994％至6％。
協商政策方向：

– 護理人力嚴重缺乏：增置護理人力，積極改善護理人員之
執業環境及提升護理人員待遇福利。

– 五大專科醫師不足：內、外、婦、兒及急診科之專科人力
不足，必須調整支付標準，延攬五大科之醫師人力。

– 法令政策改變，醫療院所營運成本必須適當反映：
•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修正。
• 醫事人員逐步納入勞動基準法。
• 醫院評鑑人力設置標準修正。

– 二代健保實施：受刑人納保、推動支付制度改革等。
– 新醫療科技與急重症照護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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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全民健保五大科別支付
標準1/2

調整全民健保支付標準

– 調高外科、婦產科、兒科等困難科別之支付標
準，100年增加14億元，101年再增加21.4億
元。

全民健保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 獎勵提升急性腦中風、心肌梗塞、重大外傷、
嚴重敗血症等重症之照護品質及處置效率。

– 自101年起，預估經費3.2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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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全民健保五大科別支付
標準2/2

依據各專科勞心勞力付出程度（RBRVS）
及醫院投入成本整體評估調整支付點數。

成立公正超然之委員會，依據預算額度討
論調整科別、項目及優先順序， 並以手術
、 處置及麻醉項目優先考量。

依所需經費分年爭取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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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開源節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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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保費負擔公平化

措施 實施時間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6月

中斷投保開單 88年5月起 25.8 29.92 29.88 13.99
投保金額查核 86年起 17.2 17.1 17.69 6.93

提高投保金額上限
91年8月(87,600元)

94年4月(131,700元)
99年4月(182,000元) 79 108 129 69

調整軍公教全薪投
保比率

91年8月(82.42﹪) 
94年4月(87.04﹪) 
96年8月(90.67﹪) 

98年10月(93.52﹪) 127 138 141 71

投保金額調整

96年 8月
98年10月
99年 4月
100年1月
100年4月
101年1月 120 166 209 107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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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流：健保資源效率化1/2

措 施 100年1月至101年6月計畫實施說明

藥價調查及藥價調
整

第7次藥價調整，共9,300餘項（調高2500餘項，調降
6800餘項）。註

總額支付制度持續
改革

1. 實施總額支付制度後，健保醫療費用維持在每年
3~4.5%之成長率，低於其他大多數國家。

2. 透過支付委員會議，持續檢討與監控各部門總額醫
療費用。

3. 論人計酬計畫自100年7月開始實施，為期3年。
醫院以病人為中心
整合照護計畫 100年試辦醫院達190家，整合照護對象人數約55萬人

註：以98年第4季至99年第3季的藥品交易資料申報為計算基礎，100年12月1日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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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流：健保資源效率化2/2

措 施 100年1月至101年6月計畫實施說明

特約醫療院所違
規查核追回費用

1. 100年全年特約醫療院所違規查核追回費
用計2.30億元。

2. 101年上半年特約醫療院所違規查核追回
費用計5千7百餘萬元。

醫療審查核減 100年核減點數達140.3億點。

全民健康保險門
診高利用保險對
象輔導專案計畫

1. 以申報就醫次數≧100次之保險對象為輔
導對象，約3萬餘人。

2. 100年平均每人就醫次數較99年同期下降
17%(減少約20.86次)，醫療費用下降16%
（約6.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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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訊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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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建置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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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宣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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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導辦理情形

47

• 修法案通過後至101年9
月，健保局已辦理 2567
場次之宣導說明會（含
今年已辦理近900場）。

• 施行細則與補充保險費
扣繳辦法正式發布後，
將密集加強操作面宣導。

說明會

• 扣取與繳納補充保險費
實務手冊簡要版

• 「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投保單位及扣費義務
人篇」

• 收容人納保實務作業手
冊

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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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加強分眾宣導

48

•說明會

•廣播、雜誌

•網路、電子報

•戶外燈箱

•電視牆、跑馬燈

宣導通路

• 各類補充保險費之
扣費義務人

• 醫療專業團體

• 工、公、協、學會

• 政府機關

宣導對象

年底前年底前
持續加強辦理持續加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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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